
上海财经大学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办法 

 

为保证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有利于优秀人才的成长，作为博士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

节，我院对每届博士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测评。根据学校有关规定：对于中期考核不合格的

博士研究生终止论文工作，作退学处理。中期考核包括两个程序：学科综合考试和中期测评。 

一、 学科综合考试 

(一) 学科综合考试的内容 

学科综合考试是在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结束以后，学位论文开始之前，对博士研究生进

行的一次综合考核，是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中期考核的重要参考。 

考试内容：博士学科综合考试按专业分别进行。每个专业遴选出三门专业基础核心课程

作为学科综合考试课程。各专业考试课程由综合考试小组组长与各系主任协商，并报学院学

位分委员会主任批准。 

(二) 学科综合考试的评价 

综合考试小组要对考生的考试成绩作出简要评语并打分。填写“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

生学科综合考试评价”，评分以 A、B、C、D 以及不合格五级记载，标准是 A:90-100 分；B:80-89

分；C:70-79 分；D：60-69 分；不合格：60 分以下。“综合考试评价”及试题和答案存入博

士生学习档案。 

学科综合考试三门课程考核全部合格视同该考核通过。任何一门课程考核不合格者，

与下一届博士一起重新考核没有合格的课程。考生只有一次补考机会。补考再不合格者做

退学处理。 

(三) 学科综合考试的组织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授权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担任综合考试小

组组长，并选择本学科和相关学科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组成综合考试小组，对博士研究生进

行学科综合考试。为了公正评判和避免人为干扰，综合考试小组成员名单不对外公布。综合

考试小组每位成员负责一门课的出题、阅卷以及确定考生是否通过该门课程。综合考试评价

结果由组长汇总后向学院学位分委员会汇报。由学位分委员会确认并向学生公布考试结果及



相关决定。学科综合考试应安排在第三学期结束前进行，最迟应在第四学期中期考核前完成，

综合考试小组应至少在考前一个月向考生宣布综合考试课程名称和时间。 

二、中期测评 

(一) 中期测评的对象 

对进入第四学期学习的博士研究生，在通过学科综合考试的基础上，结合综合考试的成

绩进行中期测评。需要参加综合考试补考的博士生，中期测评须顺延至补考通过后进行。 

(二) 中期测评的内容 

（1）审核博士生培养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学位课程的考试成绩。 

（2）考核博士生对本学科研究领域的了解情况。 

参加测评的博士生需以提交所学专业文献综述书面报告的形式进行自我鉴定。 

具体要求：博士生在阅读专业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研究方向和论文选题写出文献综述书

面报告。报告应对学科相关领域的近期国内外研究动态，包括学科领域的主要进展，前沿课

题及主要研究方法和手段等做出详尽的介绍和评论。文献综述须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计

算机编辑打印输出，提交学院研究生秘书处转中期测评小组。 

（3）考核博士研究生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科研素质以及学术作风和学术道德。 

具体要求：参加测评的博士生须向学院研究生秘书提交入学以来完成的科研成果（科研

成果包括课题、论文和专著）原件（原件核对后退回）和复印件各 1 份，作为审核的依据。

提交成果的复印件应包括科研成果的封面、封底、目录及本人完成部分的内容共 4 个部分。 

（三）中期测评的时间、方法和步骤 

 4 月 10 日开始至 10 月 10 日前，博士研究生进行自我鉴定、提交文献综述报告。 

 4 月 20 日考试至 10 月 20 日前，导师对学生的自我鉴定作出评语。 

 4 月 30 日开始至 10 月 30 日前，由我院中期测评小组召开小组成员和导师会议，根据

学生的自我鉴定、文献综述报告及其完成科研情况，并参考学科综合考试评价以及有关文件

精神对每位博士研究生进行评议，提出测评意见，测评意见分 A、B、C、D 四等：A 等（优

秀）、B 等（合格、继续攻读学位）、C 等（警告、考察一学期）、D 等（不合格、取消学籍做

退学处理）。材料经汇总后报研究生院备案。每年 5 月和 11 月份，由研究生院协同我院讨论

并公布应予分流处理的博士生名单。 



（四）中期测评的组织 

成立中期测评小组。测评小组由 3 至 5 人组成，组长由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担任，

组员由组长确定。 

（五）中期测评的原则 

1.博士研究生达到以下要求，方可进入论文工作阶段： 

（1）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祖国。愿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遵

纪守法，品行端正，具备良好学术道德。 

（2）较好的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本学科领域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

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科研成果明显。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

外文资料，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3）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各项学习任务，成绩合格，修满总学分。 

2.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进入论文工作阶段，并根据“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

规定”酌情处理：(1)考试作弊者；(2)在一学期内，事假累计超过一个月，旷课累计达 24 课

时，擅自离校达一周以上（包括寒暑假后开学不注册）者；(3)课程成绩合格，但科研能力

差，或因其他原因，不宜继续培养者。 

本办法自 2017 级博士研究生开始执行。 

 

 

 

 

                                            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 

                                              2017 年 4 月 7 日 


